
新北市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國中本土語文(客語文)輔導小組 

全市客語文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

壹、 依據： 

114 學年度新北市「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」及教師與學生多元相關活動計畫 

貳、 目標： 

一、協助團員與客語文教師進行教學增能培訓，促進教師專業發展。 

二、活化團員與客語文教師跨領域與教材資源整合能力，發揮教學模式的多元性。 

三、激勵團員與客語文教師自我成長，深化教師效能及團員輔導品質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：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二、承辦單位：新北市國中本土語文（客語文）輔導小組 

三、協辦單位：新北市立江翠國中 

肆、 研習內容： 

一、 主題：華語廣播到客語廣播、認識客家、喜愛家鄉(香)、傳播(承)客家文化 

二、時間：115 年 05 月 22 日(五)下午 

三、地點：新北市立江翠國中(新北市板橋區松江街 63 號) 

時間 內容 講師 地點 

13:00-13:30 報到 客語文輔導小組 

簡報室 

〔迎翠樓 2樓〕 
13:30-15:30 

華語廣播到客語廣播、認識

客家、喜愛家鄉(香)、傳播

(承)客家文化 

鍾麗香 

(客家電視台暨講客

廣播電台主持人) 

15:30-16:00 綜合交流 客語文輔導小組 

伍、 參加對象： 

全市客語文教師（含教支人員）及對客家文化有興趣之教師，本場次限 30 人，參與教師

請協助惠予公假登記（課務派代）。 

陸、 報名方式： 

請有意願參與研習之教師自行於研習前一日 05/21 中午 12 點前至「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

－教師研習系統」完成報名。 

柒、 研習時數： 

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3 小時。 

捌、 聯繫單位： 

客語文輔導小組專任輔導員陳主任（石門實中），電話：26381273 #116。 

玖、 注意事項： 

一、為配合節能減碳政策，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。 

二、可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自行開車，當日不開放停車位。 

壹拾、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